2008年市局直学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方案（第二期）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和省教育厅《辽宁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根据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总体部署，拟进行第二期市局直各学校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与考核

1、培训考核对象

市直各学校的教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均应参加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截止2010年12月31日，男不满45周岁，女不满40周岁的教师均应接受教育技术能力中、高级培训考试。

2、培训内容

《教育技术培训教程》（教学人员·初级），共计10个模块（集中培训）；考前辅导及模拟平台练习（集中 + 分散培训）。

3、考核与管理办法

省教育厅将统一组织全省中小学教师参加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学院高中教师教育中心负责具体实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学院教师教育办公室负责培训的考试组织、学籍管理、学分登录等工作。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由教育部监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印制的教育技术水平等级证书。凡取得初级、中级和高级证书者获得的学分计入“十一五”期间教师教育学分。
二、目标和任务

1、工作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利用多种途径和手段，组织市直各学校教师完成不低于50学时的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并通过国家考试，有效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2、工作任务

依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大纲》，依托学院培训基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工作。按照《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大纲》和考核办法，分期、分批组织市直学校教师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教育技术能力水平考试。

三、 具体要求
1、加强领导，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严格管理。学院教师教育办公室负责培训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实施与管理。高中教师教育中心和学院培训基地负责本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
2、根据“十一五”期间总体培训进度，2008年10月组织200人的培训，11月份参加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水平等级考试。
3、高中教师教育中心要在9月28日前将参加第二期培训的200人名单上报教师教育办公室。10月份分4个班进行培训，其中集中培训5个半天、考前辅导5个半天。参训教师必须100%参加集中培训，否则没有资格参加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
4、各校自主上报参训教师名单，名单不能改动。严格保证参训学员出勤，缺课一次的学员系统自动取消培训资格，请参训教师妥当安排好时间。
每位学员提前准备好一份电子教学设计方案（教案），并用PPT做一个相应的课件，培训时使用。
四、报名事项

考试报名费：每名教师80元，上交国家考试中心。

报名截止时间：各校在9月28日下班前以学校为单位将电子报名单发到高中中心（liangy2006@126.com）邮箱。

五、培训流程

集中培训（ETA平台培训）           集中+分散培训（考前辅导）                         11月参加全国统考。
六、说明

由于考试题库中暂无中、小学体育学科试题，所有本次培训学员中不包括体育学科教师。

面临评职的教师优先报名。

                         大连市教师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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